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

教師甄選檢核表(教務處) 

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   甄選簡章學年度/類科別：_____/_______ 

檢核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      

類別 檢核項目 
辦理
情形 

檢核人員 
核章 

教師缺

額盤點 

衡酌學校校務會議通過之校務發展計畫、課程發展委

員會通過之當學年度課程計畫及學校發展特色、教師

授課專長、學生學習需求及未來減班超額情形，盤點

學校教師師資結構及教師教學節數，核計類科及名額

如下： 

核計類科/名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是 

□否 

 

簡章 簡章內容應包括：甄選類科、名額、聘期、甄選資

格、報名日期、地點及程序、甄選時間、地點及方

式、身心障礙應考人應試多元化適性協助措施、成績

配分比例、甄試科目及範圍、錄取總成績計算及同分

時之處理方式、成績通知方式、申請成績複查時間及

方式、榜示日期及方式、報名費、申訴電話專線、信

箱及附則等。 

□是 

□否 

  

備取期限，簡章中敘明以補足當次缺額為限。 □是 

□否 

  

報名費得酌予收取新臺幣三百元整；學校甄選方式加

有實作方式者，得酌予提高，但不得超過七百元，並

載明於簡章中。 

□是 

□否 

  

 

甄選方

式及統

計成績 

筆試採測驗題題型者，應於筆試後2日內公告試題及答

案。【□未採筆試或筆試未採測驗題題型者，此項免

填。】 

★本次筆試日期：_________公告日期:___________ 

□是 

□否 

  

 

聘請口試、試教及實作委員均應有3人以上，其中外聘

人員各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。 

□是 

□否 

 

口試、試教及實作測驗實施前，召開委員工作說明

會，並予以記錄，內容應包含： 

1. 建立評分向度 

2. 基準與高低標準 

3. 甄選委員及筆試、口試、試教、實作委員就會議

內容及甄選過程於甄選公告結果前應確實保密。 

4. 甄選試務程序中，除因職務上之必要外，不得與

□是 

□否 

  

 

附表二 



應試者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。 

5. 委員其本人或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或

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或曾任應試者之

實習輔導教師，或曾有師生、同學關係者報名應

試時，應自行迴避。 

6. 於應考人測驗期間至委員個人評分表、平均總表

送交學校承辦人員前，不同項目之甄試委員不得

就各應考人相關事項進行討論或透漏。 

★工作說明會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（可將內容以書面形式供委員簽名後留存供參） 

各甄試委員於應考者測驗開始前皆已填寫保密與迴避

切結書。 

□是 

□否 

  

為符合程序正義，委員個人評分表、委員評分總表與

應考人總分表中，應考人姓名皆應以代碼或其他遮名

方式呈現。相關試務人員對於上開遮名方式對應之應

考人姓名，於教評會審議決議前應予保密。 

□是 

□否 

 

口試、試教評分，高於最高標準、低於最低標準或評

分有變更時，評分委員應敘明理由，並簽名負責，塗

改處應簽名或蓋章，承辦人員向各委員收回表件時應

逐筆檢視，以透明膠帶黏貼於評分處後簽名密封。 

□是 

□否 

  

 

委員個人評分表及委員評分總表由承辦單位拆封計算

後，經承辦人員及單位主管核章後，影本加蓋與正本

無誤且核章，連同應考人總分送交人事室提教評會。 

□是 

□否 

  

 

教師甄選作業相關資料，整卷編碼加蓋騎縫章，依文

書處理相關規定歸檔，且應至少保存三年，以供查

核。於召開教評會審議會議時，將案卷備妥，供教評

會委員查閱。 

□是 

□否 

  

 

寄發通

知書 

甄選成績以書面或網路公告，如採取二階段甄選時，

應明列各階段單項成績、總成績及錄取標準等。 

相關公告或通知完成作業後，資料併原甄選作業案卷

歸檔。併案歸檔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。       

□是 

□否 

  

 

說明：請各校辦理教師甄選時，各承辦處室應將每次甄選情形自行檢核，檢核人員請於該檢

核表簽名或蓋章，併同甄選作業相關資料歸檔，且應至少保存三年。 

 
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

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

教師甄選檢核表(人事室) 

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   甄選簡章學年度/類科別：_____/_______ 

檢核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     檢核人員核章：_________________ 

類別 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

簡章 教師甄選簡章經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公告，且公告期間5

日以上(含例假日，始日不予計算)。 

★本次公告日期：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 

□是 □否 

教評會

審查 

公開甄選合格錄取擬聘任人員，應提請教評會審查通過

後，由校長聘任。 

□是 □否 

教評會會議議程（含紀錄）之說明內容記載事項 

(一)報告事項應包含： 

1.委員其本人或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

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或曾任應試者之實習

輔導教師，或曾有師生、同學關係者報名應試時，

應自行迴避。 

2.教評會委員辦理甄選試務程序中，除因職務上之必

要外，不得與應試者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

外之接觸。 

3.教評會委員對會議內容應予保密。 

(二)案由說明應包含： 

1.簡章公告期間  2.公告之網站  3.初試人數  4.複

試人數  5.複試成績計算方式  6.錄取標準  7.已達

錄取標準之名單及分數等。 

(三)會議資料應包含會議議程、各項甄試委員個人評分

表、委員評分總表、應試者總分及甄選檢核表等相

關資料供教評委員審議。其中，委員個人評分表、

委員評分總表與應考人總分表中，應考人姓名皆應

以代碼或其他遮名方式呈現。 

□是 □否 



以代碼或其他遮名方式呈現之應考人分數，經教評會委

員決議正取及備取名單後，復於當次會議中確認正取及

備取應考人姓名。 

□是 □否 

公告錄

取名單 

依各該類科公告正(備)取名單，個資部份遮罩。於召開

下次教評會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時說明。 

□是 □否 

說明：請各校辦理教師甄選時，各承辦處室應將每次甄選情形自行檢核，檢核人員請於該檢

核表簽名或蓋章，併同甄選作業相關資料歸檔，且應至少保存三年。 

 

 

人事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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